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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人員職務輪調及回任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8日國家安全局（102）修惠字第 0001725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9條；並自發布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7 日國家安全局（103）開長字第 0003471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1 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特種勤務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務輪調：指特勤人員於特種勤務任務編組（以

下簡稱特勤編組）中之勤務調整。

二、回任：指特勤人員自特勤編組中解編並歸建隸屬

機關擔任非特勤人員。

第 三 條 辦理特勤人員職務輪調之權責單位，區分如下：

一、各特勤編組中之內部職務輪調：由各特勤編組單

位自行辦理。

二、各特勤編組間之職務輪調：由國家安全局特種勤

務指揮中心（以下簡稱特勤中心）協同相關特勤

專責單位及其隸屬機關辦理。

第 四 條 特勤人員之職務輪調，應考量特種勤務需要，依據工

作特性、任務性質、個人品德、學（經）歷、才能及服務

成績等，予以綜合考評，作適切配置。

輪調至侍衛編組之特勤人員，應由其隸屬之特勤專責

單位依前項事由先行考評，並擬具輪調人員名單，函請特

勤中心審查相關要件，並簽陳國家安全局局長兼指揮官

（以下簡稱局長）核布後辦理輪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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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調至第二項以外之特勤人員，得協調各權責機關

（單位）辦理輪調事宜。

第 五 條 特勤人員擔任同一職務之職期以不超過四年為原則，

屆期應依第三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辦理輪調。但有留任原職

務之必要，經權責機關（單位）核定延長職期者，不在此

限。惟如涉及人員借調者，應依各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職務輪調，如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第 六 條 特勤人員自願回任者，由其隸屬之特勤專責單位函請

特勤中心辦理回任作業。

第 七 條 特勤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審查不適任執行特

種勤務者，得辦理強制回任：

一、未通過安全查核。

二、無故拒絕接受年度必要之訓練及體技能鑑測。

三、執行特種勤務時，因執行不力或怠忽職守。

四、因品德、言行、債務管理嚴重失當有明確事證，

影響特勤人員之聲譽。

第 八 條 特勤中心應設回任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對

符合前條各款事由之特勤人員是否適任特勤工作提出審查

建議，並簽陳局長核布。

前項審查會置召集人一人，擔任會議主席，由特勤中

心副指揮官兼任；置當然委員八人，由各特勤專責單位代

表兼任；另副指揮官就委員名冊中遴選負平時考核責任之

機關（單位）代表二人及其他適當人員一人擔任（委員名

冊如附件），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提供諮詢。

審查會討論事項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決議行之，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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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實施第一項審查作業時，應請相關人員列席並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特勤中心應將第一項回任之決定，以書面附記理由及

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送達當事人並通知其

隸屬機關。

第 九 條 特勤人員經強制回任者，特勤中心四年內不得再行進

用其為特勤人員。

第 十 條 特勤人員之職務輪調及回任，由特勤中心協同相關特

勤專責單位及其隸屬機關辦理。

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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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人員回任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名冊

當然委員(共計八人)

機關（單位） 職稱（務） 機關（單位） 職稱（務）

執行長 大隊長國家安全局

特種勤務指揮中心 業管副執行長

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第一警官大隊 業管大副隊長

副侍衛長 大隊長
總統府侍衛室

業管警衛主任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警衛大隊 業管副大隊長

委員

(遴選負平時考核責任之機關【單位】代表二人及其他適當人員一人)

人事處處長 警衛主任

政風處處長
總統府侍衛室

組長國家安全局

督察處處長 參謀長

副執行長 人事軍務處處長

副總統警衛室主任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警務處處長

副總隊長卸任總統

警衛組組長 主任秘書

人事室主任

國家安全局

特種勤務指揮中心

卸任副總統

警衛組組長

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督訓科督察長


